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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图像信息 

采集工作的通知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为确保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规范性和完整性，加强毕

业生图像信息在就业过程中的有效应用，按照省教育厅相关要

求，我校委托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

招就中心”）统一采集 2021 届毕业生电子图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请学院组织班级集中拍摄，选择一个采光良好，白墙作为背

景的教室，由班长带队统一到教室进行拍摄。 

一、采集时间 

2020 年 10 月 6 日——10 月 11 日 

二、采集办法 

本次图像采集为线上采集，请同学们登录微信，搜索小程序

“江苏图采”，或关注“江苏省招就中心”公众号，点击“服务指

南”中的“图像采集”项目，实名验证后，认真阅读系统提示，

按步骤操作。具体流程见附件 1《“学生用户”使用指南》。 

三、拍照注意事项 

1. 光线：建议面向窗户，自然光拍摄（避免阳光直射，不

建议晚间拍摄），保证面部光线均匀，无明显可见或不对称的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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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、光斑，无红眼。 

2. 人物姿态与表情：站姿端正，表情自然，双眼自然睁开

并平视，耳朵对称，左右肩膀平衡，嘴唇自然闭合。 

3. 眼镜：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，但不得戴有色（含隐形）

眼镜，镜框不得遮挡眼睛，眼镜不能有反光。 

4. 佩饰及遮挡物：不得佩戴耳环、项链等饰品，头发不得

遮挡眉毛、眼睛和耳朵，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（宗教、医疗和文

化需要时，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），不宜化妆。 

5. 衣着：应穿着与背景色区分明显的上衣，避免复杂图案、

条纹（不得穿着蓝色上衣） 

6.严禁翻拍：证件照应注重实效性、真实性，严禁利用其它

软件做任何脸部或美颜等处理，严禁翻拍其他照片。 

 

四、收费标准 

经报省物价主管部门备案，省招就中心将为学生提供电子图

像采集、实名验证、后期制作、排版冲印、统一寄送等服务；为

每位学生提供电子版照片和 5 张纸质照片；收费标准为 15 元/

人，由学生在上传照片时自行支付。（纸质照片和电子图像由省

招就中心统一交付学校） 

 

重要提示：本次采集的电子图像将作为学历证书的重要内容

在教育部平台进行电子注册。照片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将用于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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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证书、就业推荐表、学信网、91job 智慧就业平台等就业、求

职、学历查询等重要方面。请各位同学务必严肃对待，认真按步骤进

行操作，严禁翻拍，以免照片不合格无法通过审核，影响上述使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5 日 


